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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能许可制度的发展，站立在了能源法学和行政法学的交叉点，既包涵了能源法学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

实现能源安全和节能降碳任务的期冀，也担负了推动行政许可法制化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用

能许可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且试点较为分散，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现实困境。本文通过引入能

源正义理论，对用能许可实施过程中现存问题进行梳理，对现存制度运行不畅的原因进行了剖析，通过

能源正义观下的理念纠偏、立法完善和内容优化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用能许可制度的完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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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use licensing stand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nergy law and administra-
tive law, encompassing the aspirations of energy law to achieve energy security and task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overall security perspective, while also 
bearing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le-
gal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ate start and relatively scattered pilot programs of the energy use 
licensing system in China, numerous practical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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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energy justice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
tion of energy use licensing,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pathways for improving China's energy use licensing system through three 
aspects: correcting misconcep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justice, perfecting legislation, 
and optimiz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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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的制定和施行，我国能源法治在制度体系上有了提纲挈领的基石。

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锚定“双碳”目标，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实现能源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进

一步健全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建设，是现阶段能源法律工作的主要目标。用能许可制度作为“用能权有

偿使用和市场交易”制度中的事前控制机制，起到了准入门槛设定和监管功能实现的重要作用。然而我

国用能许可制度自 2015 年颁布的《生态文明改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被首次提出后，实行的时间并不长

久，也尚未形成由点及面的制度推广趋势，陷入了立法不完善、定位不清晰的现实困境。本文以能源正

义理论为切入点，旨在探究用能许可制度运行不畅的成因，并探讨如何利用能源正义理论为用能许可制

度实现价值纠偏，实现能源安全保障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双重目标。 

2. 用能许可制度实现“能源正义”目标的法理阐述 

2.1. 制度明晰：用能许可的内容解读 

自 2015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将节能量交易逐步转向用能权交易后，近 10 年

间用能权制度在我国历经了从无到有的创设和发展。作为一项我国独创性的节能市场交易制度，2016 年

《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方案》作为部门规章公布施行后，浙江、福建、河南、四川这四个试

点省份随即开展了用能权交易平台的建设并积累了一定的交易管理和市场运作经验。 
用能许可制度则作为行政许可的一种，是行政许可制度在用能权制度中的具体运用，表现为行政机

关根据用能主体的申请，从资源节约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角度对相对人进行依法审查后，准予其在能源

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下进行用能配额使用，并由有权机关进行全过程监管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从许可主体的层面来看，用能许可属于能源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许可机关是各级节能主管部门。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看，用能许可的申请主体一般是负有节能义务的企业，即被列入终点用单位名录的

用能主体。从用能主体拟从事的行为来看，相对人进行用能许可申请的项目属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高于地方控制目标的新建、改建项目，以及消费量超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的高耗能项目。从这三

点来看，用能许可和其他行政许可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指向的目的不同，用能许可最本质的内涵是，

行政主体基于节约资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目的，实施该项许可。许可明确指向的目标是限制或禁止

信用不合格、能效不达标，或者是特定限制行业的用能主体参与到用能权有偿使用及市场交易制度过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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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参照：能源正义理论的引入 

在能源正义理论的发展脉络上，该理论发端于欧美国家环境正义运动，主要用于解决能源利用中造

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随后 Lakshman D. Guruswamy 在对能源贫困产生的社会公平问题

研究上首次将能源正义作为学术语言提出[1]。在能源正义理论提出初期，研究者多集中于国外节能和气

候变化治理领域，学术研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能源正义的实现路径设想，包括让贫困者获得满足生存

需要的能源、让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承担相应义务、处理好能源问题以实现全球国际安全等现实问题解

决路径设想。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能源利用技术的提升和节能制度的完善，因能源问题产生的环境污染和供给缺失

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在这个阶段中，能源正义的学术目光转向了能源政策实行中负外部性的解

决上，关注于立法和政策实行是否能够实现能源正义的理念目标。此时该理论也进入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视野，2015 年王广辉博士首次在国内学术领域中，提出“能源正义有助于解决因能源使用所产生的人类

伦理问题”[2]。自此更多学者将能源正义理论作为解决能源消费使用中区际代际问题的新视角开展研究，

张忠民教授在农村能源提供和使用的公平问题上提出了“能源正义反映在能源生产消费使用各环节区别

对待的消除上”[3]。王明远教授则通过研究对电力法的探讨指出了“能源正义理论对政府决策有一定的

参考作用”[4]。近期以来我国学界对能源正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扩张和深入，证明了能源正义理论对我国

现阶段能源消费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具有参考的可行性。能源正义在我国的理论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维

度：其一是能源程序正义，能源分配和利益过程中的各方主体都有民主参与和获取公开用能信息的权利；

其二是能源分配正义，在信息公开、平等参与的前提下，确保能源使用的利益由大多数用能市场主体共

同分配;其三是能源恢复正义，就我国能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进行合理的责任分配和方

案提出。 

2.3. 价值取向：能源利用公平价值的实现 

能源正义理论的内涵在于通过多维度的价值目标，实现区域和代际间高效且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给。

将能源正义理论引入我国用能许可制度构建，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方面的公平价值实现。其一是用能群

体正义的实现，用能许可作为用能权市场交易制度中的事前控制机制，最重要的制度目标就是通过合理

的转入资格授予及事中事后监管，保护公共利益和各参与主体的利益不受损害。能源行业的特殊性决定

了能源在消费、核算、流转等各个环节上具有复杂的分工性，参与主体的多元使得行政主体应当注重制

度运行过程中群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合理的决策制定以及行政手段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参与个体权利

的保护。 
其二是用能区域正义的实现，基于我国目前能源市场和用能企业的特性，不同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和

企业行业特点具有较大差异。通过许可制度协调好不同区域的用能主体在用能权交易市场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实现不同地区各产业的均衡发展，避免因为失序的市场机制导致地区间产生较大的能源效益差距，

导致高耗能低收益产业向用能许可管理薄弱的省份迁移的情形发生。因此需要借鉴能源正义的理论观点，

协调好区域间能源使用的公平问题。 
其三是用能责任分配的公平，用能配额的获取本身即包含了高度的责任意味，这种责任同时体现在

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对人身上。从政府角度来看，作为用能配额的核算和许可主体，节能主管部门对区域

能源总量控制目标的分解以及用能许可证后监管都负有明确的责任。从企业角度出发，用能企业通过消

耗用能配额进行生产经营并获得收益，代表着其需要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责任承担。因此

借鉴能源正义理论有助于区分不同主体在什么阶段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通过明确的责任划分促进主体

自律，最终实现用能许可的责任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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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正义视角下用能许可制度的现存困境 

3.1. 用能许可制度理念不明确 

价值理念是任何一项法律活动制定和实施的先导，是否秉持正确制度理念将直接影响制度的目标实

现，譬如过于强调环境伦理介入法律制定将导致权利的虚化，使得立法的价值目标脱离实际[5]。而用能

许可制度作为法律规范对用能行为的规制工具，在现阶段产生的上述规制缺陷，究其根本在于制度的理

念受制于传统制度视角，滞后于目前能源改革和低碳治理的发展现状。 
我国用能许可制度规制在秩序价值和效益价值的衡平上存在缺陷。在历经秉持功利主义价值观大刀

阔斧进行经济建设的发展周期后，生态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的经验致使我们国家更加重视制度实行的社

会效果和生态功能。“风险本身可以构成行政规制的正当化根据”[6]。尤其是在能源和环境等具有重大

公共利益的领域，风险预防成为了发展理念最底层的逻辑，但是与此同时也亦有学者指出“行政对社会

风险的过度干预，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执法与守法成本，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7]。现阶段依照传统行

政机制理念介入能源法律实践，最直观的问题是行政主体依然将“市场秩序和能源安全”这一位阶较低

的法律秩序价值，作为用能许可制度的指导理念。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能源安全供给固然是价值理

念的基石，但是如何在能源变革的关键期抓住机遇，让行政规制在稳抓秩序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理

性配置才是用来许可理念革新的关键要义。倘若依旧仅仅遵循风险控制的传统行政法制度理念，将难以

对“双碳”目标下用能法律制度的不同场景作出有效回应，无法满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更优配置

的效益价值期待，进而无法满足实现国内能源区域间和代际内公平分配的能源正义目标。 

3.2. 用能许可制度立法不完善 

在用能许可法律制度的构建上，我国各个试点地方实施的用能许可制度法律依据不同，各地参照的

以地方规范性文件为主，于立法层级上显得效力低下、在立法体系上亟待统一梳理。该问题集中表现于

用能许可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现行相关立法层次较低且分散于各地方规范性文件。用能权和用能

许可的法律依据核心还停留在 2016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方案》，立法

层级最高仅仅停留在部门规章一级。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作为当下能源

法治工作的基石，虽然在总则中对能耗双控目标和能源市场机制进行了明确，但是并未提及用能许可配

套法律制度的实施依据。 
放眼地方试点实践，除了《福建省用能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属于地方政府规章以外，其他政策法

规文件均属地方规范性文件范畴。依照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

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作为用能权市场交易准入门槛的用能许可制度并没有单行法为这项许可行为做出明

确的实施依据。同时对于此类存在现实行政需求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尚未制定的，我国《行

政许可法》第十五条也对临时性行政许可的产生和时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福建省试点实践在制定地

方政府规章之后实施至今，也未曾根据《行政许可法》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展地方

性法规制定工作，滞后时间远超法律规定的一年时限。各试点地方在临时行政许可取得和地方性法规制

定上的滞后和缺失，暴露出了行政违法的法律风险，这在我国用能许可法律制度构建上无疑是一个缺陷。 

3.3. 用能配额设定不合理 

根据《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方案》第六条，指标的设定方法主要有基准法和历史法。“产

能严重过剩行业，高耗能行业可采用基准法”，以福建省试点实践为例，基准法方法下的指标设定方法

可以概述为“实际产量 × 单位产品能耗基准值”。该方法的可行性在于通过设定行业能源消费量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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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线，为同一行业用能企业提供符合行业具体情形的配额设定，引导同行业能效利用率高的企业在用能

过程中结算出更多的用能配额盈余。“其他单位可采取历史法”，历史法方法下的指标设定方法可以概

述为“历史能源消费量 × 总量控制系数”。该方法的可行性在于通过核查往年能源消费量，结合地区

能源总量控制目标，为用能企业设定更加具有可接受性的配额数量，便于用能许可制度内容的及时落实。

然而单独利用这两种配额设定方法都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无法实现行业内和地区间的能源使用正义。 
单独运用基准法难以解决不同行业和不同产业之间的具体情形，鉴于用能量的考察和核算具有高度

的技术属性，基准值又细分为“产品、能源和综合绩效基准”。测算行业基准需要大量的行业数据支撑，

数据核查的失实将会导致配额设定产生重大偏差，于效率与公平，两者的价值都无法保障。单独运用历

史法缺乏与行业高效能的企业横向对比的动态性，反而放纵了用能体量大、能源利用率低、技术转型慢

的传统用能企业获得更多配额。黄锡生教授指出历史法“难以区分行业节能差异，导致用能权交易丧失

权威性和流动性”[8]。这也与用能许可制度倒逼企业提升能源利用率的初衷难以吻合，不利于激发企业

改善生产工艺和提高能源利用水平的积极性，从结果来看污染者和高耗能者反而能得到较多的能源利益，

这一点与能源正义观背道相驰。 

4. 能源正义视角下用能许可制度的完善路径 

4.1. 引入能源正义观进行价值衡量 

在我国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能源法律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公平正义是能源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

引导能源生产与利用领域的核心理念在数十载中也因发展阶段的不同几经变迁。在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各

项产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能源作为国民经济的血液，效率价值成为了最重要的考量，对能源

消耗行为的规制目标更多体现在对能源产品充分而高效的利用上。在生态环境和市场秩序因粗放的发展

方式受到损害亟需弥补的时期，出于对缺乏生态理性的发展理念的反思，秩序价值成为了缓和人与自然

关系、平衡社会关系的主导理念。但是时至今日我国能源市场的发展终究跨越了这两个阶段，随着“生

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促使社会各环节投身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能源正

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概念也逐步得到认可，“能够在能源法、国际公法等领域找到能源正义的规范体

现”[9]。因此将具有更高价值目标追求的能源正义观作为现阶段用能许可制度的理念引领，具有现实的

社会基础，对此理念的具体落实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推动用能许可的规制目的迈向更高维度。现阶段《试点方案》指出的主要目标在于“推动能

源要素更高效配置”和“围绕用能权配套制度制定一套完善且可推行的机制”，而用能许可制度在发展

完善的下一个阶段，应当运用能源正义理念对现有“秩序为主，兼顾效率”的许可实施现状进行纠偏。

能源正义的实现是用许可制度目的的最高维度，维持用能市场秩序和提高能效水平仅仅是我国能源转型

中的阶段性目标，从长期来看，一项面向善治的制度设计功在千秋。能源原料的有限性和加工附带的成

本决定了能源利用不仅仅是区域间、代际内的问题，还是关乎后代能源利用权利实现的代际间问题。用

能许可的设定最终是要将能源消耗代际公平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由此在规制目的的设定上，用能许可

并不仅仅是当下发展经济的工具，也不是秩序维稳的工具，而是致力于代内代际能源分配正义实现的重

要规范。 
其二是将实现区际能源正义纳入用能许可的现阶段规制目标。比起建立一套适用于长期能源消耗的

行政规制体系，通过能源正义观对目前地方用能许可试点各自为政的现状进行纠偏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具体言之就是重视各地方能源资源禀赋和用能产业结构的差异性，通过“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保

障各地区在能源消费市场体制改革和用能许可制度构建中，各方主体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并完善能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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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服务，即“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起能源的公民提供可用且用得起的能源”[10]。一方面，可以将用能许

可区域实践的目标设定为探索构建国内统一可行的用能许可机制，提取总结各地方基于当地条件所产生

的有益许可经验。另一方面，基于能源区际正义的理念，可以通过对各地具体许可实践情况的科学考察

建立起良性的信息互通和协调合作机制，纾解各地能效目标达成与公平价值实现之间的张力问题。 

4.2. 推动用能许可制度各层级立法 

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作为我国的一项节能减碳政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已经达成了诸多阶段

性成果。但是如同吕忠梅教授所言“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话语需要被转化为法律话语和学术话语”[11]。
只有通过将政策语言上升为确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通过明确的法律指引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用能许可制度

节能增效、促进能源正义的价值目标。 
首先，应当将用能权和用能许可的内容概念纳入《能源法》或《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体系中，为用

能许可制度的推行提供核心法律依据。同时可以借鉴我国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完善经验，通过制定《用能

许可管理条例》以弥补用能许可制度在行政法规层级的空缺，为用能许可制度的后续立法提供铺垫和经验。 
其次，应当完善用能许可制度地方性法规制定，将试点中形成的地方政府规章依照《行政许可法》

规定转化为地方性法规，为用能许可的多层级体系提供具体实施的下位法补充。避免在地方用能许可工

作实施过程中一直沿用临时行政许可，产生行政违法的法律风险。同时探索完善用能许可顶层法律设计

和地方制度构建的协同路径，一方面由上至下通过上位法的制定为地方用能许可实施提供原则性的规范

指引，另一方面参照各地不同的许可法律实施情况，为建构统一的用能许可规制体系提供过程性数据参

照和可行性补充。 
最后，完善用能许可各级立法的目标在于构建“能源法为核心、用能许可管理条例为支柱、地方性

法规为指引”的许可层级体系，通过此框架的搭建为用能许可制度内容的补充完善创造栖身之处。 

4.3. 优化用能配额的分配方法 

加强现代分配理论下，亚当斯密提出“分配的对象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财物、政治权利及荣誉，

也包括了经济利益”[12]。正如用能许可所具有的授益性，用能配额的获得使得用能企业对规定数量的能

源可以进行排他性的使用。出于分配正义的考量，用能许可制度在设定用能配额的初始分配机制上应当

优化分配方法，制定出兼具公平性和效率性的用能配额分配规则。针对用能企业初始配额设定划分依据

过于宽泛和分配方法简单套用历史法的问题，反映出是分配方法公平性的缺失，有学者指出“初始分配

制度需实现对不同类型用能主体能源利用行为的重新纠正和公平分配”。针对通过基准法核算数据导致

工作量冗杂繁复，难以在短期内获取有效基准数据开展分配的问题，反映出的是效率性的缺失，不同地

区不同行业并非适合普遍开展用能配额基准线统计核查，用能配额的设定需要在有限的行政成本内，尽

可能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节能降碳效果。为了解决用能配额设定的正义价值偏差问题，可采取的

完善路径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以历史法为分配方法的基础，有机结合基准法对新增产能或单一产品进行配额设定。基于用

能许可目前的实践现状，历史法虽有其局限性，但是各企业历年的用能数量经过能源总量控制规划和考

核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从原有的历史核定标准中跳脱出去重新计量和设定各用能企业的用能配额标

准，不符合经济性的要求。因此需要在历史法衡量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借助基准法的科学测算优势在历

史用能配额的设定基础上调整节能偏差值，制定出具有现实可行性且较为科学的用能配额。激励用能企

业在基本生产得以满足的前提下，积极开展节能减耗，改进企业生产以适应经基准衡量法调整的用能配

额。已有经济学学者通过经济学模型下的多种检验方式，以 2013~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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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本，排除政策干扰后得出“用能权制度合理配置能显著驱动企业低碳技术转型”的结论[13]。 
其二是通过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用能信息分析平台，对不同行业的用能企业进行差异化配额设定。

通过新质生产力介入能源使用和分配机制，结合建模计算等新型信息处理办法，为不同行业制定与行业

发展情况和节能水平相适应的用能配额分配标准。正如曹明德教授所言“对拆分产业链、外包高耗能工

程的分散处理制定相应的规制措施，避免道德风险”[14]。通过数据和信息手段参与用能配额设定，是为

了避免因不同行业和区域配额设定的孤立性，个别用能企业利用区域间用能配额设定的不同标准，拆分、

外包高耗能业务模块以逃避监管。通过将数据科学的计算方法应用到能源使用分配机制中，提高用能配

额设定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5. 结语 

在全球能源加速清洁化的今天，带来的不仅是我国做出的“双碳”承诺般面向未来的美好愿望，更

是能源地缘博弈和转型竞争的严肃挑战。能源作为国民经济的血液，能源安全关乎国计民生，能源利用

的效率影响着我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用能许可制度作为我国用能权交易的准入机制，承

担了利用公权力调整和引导能源资源实现更优配置的重大任务。 
本文通过对能源正义观引入用能许可制度的理论解析，从用能许可制度现有实践中难以实现公平价

值的一些不足之处入手，探讨了如何为用能许可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可行的方案。能源正义的实现不仅需

要高屋建瓴的政策引领，更需要在实行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坚实的法律基础，因此在今后需要更多元的参

与主体为用能许可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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